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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孫緯玲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23
傳真：(02)8590-6065
電子郵件：sa101077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413648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21000000I_1141364889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5年高齡暨長照志工推動補助計畫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展、鼓勵高齡暨長照志工服務，及高齡志工服務再設

計，本部持續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高齡暨長照志

工推動計畫。

二、請各直轄市社會局、縣（市）政府盤點、整合資源，若有

旨揭計畫經費補助之需，自行提報或擇優提報；依據志願

服務法第7條完成備查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等全國性團體、

大專校院則由本部受理申請；經本部114年高齡志工服務再

設計方案徵選獲優勝或佳作而有經費補助之需者，得優先

核予補助。

三、請於115年2月13日前依式研提具創新性或在地特色之高齡

暨長照志工服務計畫，送部核辦，收件截止日以郵戳為

憑。

正本：內政部國家公園署、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、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31150006683

■■■■■■人民團體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1/16 15: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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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會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、亞洲大學、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
大醫院、臺北榮民總醫院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、
中國青年救國團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天元慈善功德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築心全人生
命教育關懷協會

副本：

91


